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何委員欣純就第11屆第2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院臺施字第1130014756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台立院議字第1130703834號　施政報告質詢28號）

何委員就少子女化對策再精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少子女化成因多元，已屬先進國家面臨之嚴峻議題。行政院為營造年輕家庭友善生養之育兒環境，經參考國際推動經驗，業於民國107年7月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以下簡稱少子女化計畫），由政務委員統籌教育部及衛福部等11個部會資源，以「幼兒全面照顧」、「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兒童健康權益與保護」、「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4大對策，透過跨部會專案會議機制滾動檢討執行，以多元配套措施營造友善生養環境。各部會配合行政院整體政策規劃，審慎研議相關作法，本（113）年並納入賴總統「0-6歲國家一起養2.0」政策主張，朝建立平價、優質與普及之托育服務體系精進，以達成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提升兒童照顧品質及平衡工作與家庭等目標。少子女化計畫將在政府財政可負擔下，提供育兒家庭更完善支持，進而提升年輕父母生養意願。

二、為協助育兒家庭照顧0歲至2歲兒童部分，衛福部推動少子女化相關精進對策如下：

(一)減輕家長負擔，提高托育補助：將每名幼兒托育費用控制在家庭可支配所得5%至10%，公共化托育補助7,000元，準公共托育服務補助1萬3,000元，並依地方政府收費價格訂定滾動調整。育兒津貼分階段提高補助金額，110年8月調為3,500元，111年8月提高至5,000元，第2、3胎加碼，並自112年起取消排富。本年9月合計26.19萬名兒童受益（育兒津貼20.12萬名、托育補助6.07萬名）。

(二)擴大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本年9月布建472處公共托育設施，可收托1萬5,542名兒童；準公共托育有2萬2,796名托育人員及1,054家托嬰中心簽約，可收托8萬9,942名兒童。家外送托率提高至27.64%。

(三)提高托育人員勞動條件：114年提高公共化與準公共托嬰中心托育人員薪資，以鼓勵托育人員久任；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獎助金，114年起由1萬2,000元提高至1萬8,000元穩定人力。

(四)優化托育服務品質：持續辦理托嬰中心照顧比優化獎助措施，鼓勵照顧比由1：5調降至1：4；補助地方政府設置雲端儲存托嬰中心影像系統，優化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提升家長送托信心。

(五)辦理定點臨托服務：112年修正「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增訂地方政府辦理定點臨托服務法源，並透過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定點臨托據點，本年上半年已由19個地方政府共設置128處。

(六)強化2歲至3歲轉銜措施：為提高0歲至3歲家外送托率，教育部持續擴增2歲專班，托育機構亦協助持續收托2歲至3歲兒童，使受托兒童得順利銜接教保服務機構教育。

三、另針對2歲至6歲幼兒之教育及照顧部分，教育部推動少子女化相關精進對策如下：

(一)擴大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量能：

1.以擴大公共化供應量為施政主軸：回應家長對政府增加公共化（公立及非營利）就學名額之期待，106年迄今累計增加3,699班（本年增加290班），本學年度業提供公共化供應量約26.5萬名。

2.透過準公共機制增加平價教保服務機會：除提高公共化幼兒園量能外，已透過準公共機制因應，致力滿足家長對增加平價教保服務之期待。本學年度私立幼兒園加入準公共機制者累計2,039園，已提供逾24.4萬個平價就學名額。

3.本學年度公共化及準公共幼兒園共提供約50.9萬個平價就學名額。

(二)減輕家長經濟負擔：

1.就讀公立、非營利及準公共幼兒園：採家長每月定額繳費，家長繳費與原幼兒園收費間之差額，由政府協助家長直接支付給園方。就讀公立幼兒園，每月最多繳1,000元；就讀非營利幼兒園，每月最多繳2,000元；就讀準公共幼兒園，每月最多繳3,000元；第2胎、第3胎以上再優惠，低收、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就學「免費」。

2.未接受公共化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每月發給家長育兒津貼或5歲就學補助，第1胎子女每月發給5,000元，第2胎6,000元及第3胎（含）以上幼兒7,000元；5歲至6歲（未滿）幼兒就讀私立幼兒園者，就學補助額度比照育兒津貼發放。自112年1月起，取消育兒津貼排富及5歲須就學始予補助之限制，使全國2歲至6歲幼兒獲得全面照顧。

(三)完善托育時間：

1.支持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家長採定額繳費：為支持家庭育兒、協助雙薪家庭托育需求，自本年寒假起，公立幼兒園採定額收費，不論參加人數多寡，家長均繳一樣費用，不足費用則由教育部與地方政府共同編列經費協助；經濟弱勢幼兒無論平日及寒暑期參加延長照顧服務均免繳費。前開收費，於學期中每月參加者，每小時35元；寒暑期每月參加者，每月2,000元。本學年度第1學期計2,334園開辦，開辦率已超過九成。

2.補助延長照顧加置人力：為有效協助各公立幼兒園寒暑期及平日均能開辦延長照顧服務，自本年7月起，增加補助公立幼兒園提供延長照顧服務所需加置人力，並尊重各園申請意願。所進用服務人力，應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0條所定課照人員資格，並由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統一公開甄選。

3.公共化幼兒園試辦臨時照顧服務：為協助有臨時照顧需求之家長，自本年8月起，於45處公共化幼兒園試辦臨時照顧服務，提供家長臨時性育兒協助措施。

(四)優化調整師生比：

1.政策規劃：為減輕教保服務人員帶班負擔，提升幼兒教保服務品質，自112學年度起，採漸進方式逐步調整幼兒園3歲至入國小前幼兒班級師生比，每名教保服務人員至多照顧12名、每班至多招收24名，以達師生比1：12之目標。

2.幼兒園執行情形：自112學年度起，由公共化幼兒園先行推動調整師生比方案，本學年度公共化幼兒園逾八成達成目標。另準公共幼兒園於第3期程，師生比亦納為合作要件之一，將於115學年達成目標。至於一般私立幼兒園則尊重其參與意願，將以鼓勵取代強制。

(五)提升人員薪資待遇：針對公共化教保服務人員訂定每月薪資基準及準公共教保服務人員每月基本薪資下限，自本年8月起，準公共幼兒園園長、教師及教保員，依年資區分為3個級距，每月基本薪資至少3萬3,200元，並依年資再提高，園方亦應訂定調薪機制，共同提升薪資待遇。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護理人員薪酬福利提升，解決執業率低和人力缺口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院臺專字第1130014434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7-25）

羅委員就護理人員薪酬福利提升，解決執業率低和人力缺口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推動「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

為因應未來護理人力需求，本部自112年起與國防部、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考選部協力透過人才培育、正向職場與薪資改善3大方向推動護理人力12項策略整備計畫。今（113）年截至10月底全台護理人員總執業人數已達19萬3,656人，較今年1月新增3,397人，醫院護理執業人數為12萬2,413人，較今年1月增加1,674人。

為落實總統健康台灣政策，推動三班護病比入法，行政院於113年7月4日會議准予備查「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中長程計畫」，優先投資護理人力整備，建立醫院護理留任正循環的機制，並促進領照護理師執業的最大化。

「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包含：①護理人力增額之培育②國考增次題務之精進③教考用協力整合平台④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⑤友善護理職場典範之認證⑥護理新手臨床導師之制度⑦智慧科技減輕護理負荷⑧擴大住院整合照護計畫⑨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⑩多元彈性的自主執業⑪公職護理師比例之調升⑫護理薪資結構合理透明。
(一)教育部：護理人力增額之培育，教育部113年起增加10%護理培育員額數，擴充四年制及學士後護理培育人數。

(二)考試院：自112年11月，考選部將增設1次護理師國家考試（每年3次），並調整所有應試科目試題為50題，強化試題品質與臨床應用一致性；跨部會護理教考用協力整合平台，建立護理人力教考用常態監測機制，提供護理人力教考用決策參考。

(三)本部投資護理人力留任：

1.本部已於113年3月1日正式實施三班護病比標準，各層級醫院護理人員總數需再增加7,582人，為鼓勵醫院聘人，同步啟動40億元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截至9月底共撥付26.84億元，規劃醫院三班護病比達標獎勵，醫院可因地制宜以醫院整體最大化的人力考量作差異性的留任措施，如白班、護理主管、資深護理人員等，充實護理人力缺口。

2.有關薪資改善，透過本部「護助e起來」網站定期更新公告醫院薪資福利，供護理人員就業選擇參考。同時提升公職護理人員比例帶動公私醫院護理薪資改善，夜班獎勵也是整體薪資提升。

3.此外，透過護理新手臨床導師之制度、友善護理職場典範之認證等，發展護理人員更多元彈性可自主選擇不同的執業模式，使領照護理師的執業更具彈性；同時，引領醫院護理照護流程智慧創新，以有效留任護理人力。

4.全面啟動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投資護理人力整備，與護理、醫院代表公私一起協力營造正向職場環境，以有效留任護理人力，追求病人安全、護理留任及醫院永續的三好與三贏目的。

二、為推動分級醫療策略，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近年增列「地區醫院」支付標準獎勵措施，摘要如下：

(一)106年起：地區醫院急診診察費以每點1元支應。

(二)107年起：增列地區醫院假日門診診察費加計，分別加計週六100點及週日及國定假日150點，及除藥材、門診診察費外其餘費用加成30%支付規定。

(三)108年起：地區醫院門診診察費夜間加成10%。

(四)110年起：地區醫院夜間及假日門診案件醫療費用點數以每點1元支應。

(五)111年起：地區醫院住院病房費、一般病床住院診察費、住院護理費點值以1點1元支應。

(六)112-113年：增列「持續推動分級醫療，優化社區醫院醫療服務品質及量能」專款，編列5億元，用於地區醫院慢性呼吸照護病房、急診診察費及全日平均護病比之額外加成。

三、為配合本部推動護理人力政策，鼓勵醫院管理者重視護理照護人力，讓更多護理人員久任或回流職場，中央健康保險署訂有「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強化住院護理照護量能方案」（全年預算40億元），包含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27億元）及其他護理獎勵（13億元）。其中「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單價經協調後，於113年4月17日將地區醫院獎勵單價由原小夜班400元、大夜班600元，調升為小夜班500元、大夜班900元。

四、本部建置「護理職場匿名爭議通報平台」，提供護理人員申訴管道，與地方縣市衛生局、勞動單位協力依法查察通報案件，以維護理人員的執業安全與應有的權益，使護理人員受到合理的對待。

（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照顧長照之照顧者身心、經濟與壓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院臺專字第113001443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7-26）

羅委員就照顧長照之照顧者身心、經濟與壓力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長期照顧需求及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本部對於長照服務對象提供居家照顧、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專業服務、交通接送、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等多元照顧組合項目，並提供居家喘息、社區喘息及住宿機構喘息（半日、全日、夜間、臨托）等支持措施。

二、長照2.0針對居家式、社區式或機構住宿式服務有不同之補助策略及方式，又失能長者仍傾向選擇留在家中生活，故本部透過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下稱給付辦法）引導失能者有家人同住下使用居家、社區資源讓其留在社區生活。

三、住宿式機構現階段雖非失能長輩首選，惟重度個案因需較充足之照顧設施與密集照顧選擇入住機構，爰住宿式機構使用者雖未納入給付辦法之對象，政府仍提供包含長照扣除額、失能老人公費安置、身障住宿補助及住宿機構使用者補助（12萬元）等多項措施以減輕入住機構之經濟負荷，112年已有94.76%入住機構者獲得政府相關補助。

四、在政府財務負擔允許下，本部於112年起調增住宿機構使用者補助，針對長照需要等級達4級以上之中、重度失能者，調增補助為每人每年12萬元，並取消排富規定，引導真正需要住宿式機構服務者能獲得服務。

五、針對家庭照顧者，本部自107年起推動「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鼓勵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發展在地服務，積極布建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並主動發掘高負荷家庭照顧者之潛在個案，提升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之近便性及涵蓋率。截至113年8月底全國已布建131處家照據點，22縣市均有布建，服務內容涵蓋個案服務、到宅照顧技巧指導、個別心理輔導及諮商服務、長照知識或照顧相關訓練課程、情緒支持等項目；另委託民間設置全國性家庭照顧者諮詢專線服務（0800-507272），由社工人員提供諮詢並進行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評估，依據進線者（民眾、家庭照顧者、被照顧者或專業人員）之需求提供諮詢、情緒支持等服務，或轉介至各縣市據點提供服務。

六、因近年發生多起長照悲歌事件，為利各網絡成員辨識高負荷家庭照顧者，本部於110年5月10日以衛部顧字第1101961202號函頒布「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復於112年12月22日修正，並於113年7月1日以衛部顧字第1131961660號函頒修正「長照高負荷家庭照顧者轉介及服務流程」，以利保護服務、社會安全網、自殺防治等相關網絡成員辨識高負荷家庭照顧者，提升對照顧者服務介入的時效。

七、持續透過多元管道進行長照宣傳，鼓勵民眾有長照服務需求，可撥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單一窗口快速且便利諮詢或申請長照服務，由各縣市政府照管中心人員接聽及提供長照有關協助。
（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弱勢族群的膳食扶助與補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院臺專字第113001444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7-32）

羅委員就弱勢族群的膳食扶助與補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答復如下：

一、為保障經濟不利處境者維持基本生活，並降低其生活開銷，本部積極推動實物給付服務，督導及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自辦或結合民間資源，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經濟不利處境者，提供日常用品、飲食及衣物等相關扶助。

二、現行實物給付運作類型包括實（食）物銀行實體據點；與轄內便利商店或餐廳合作，以代金或兌換券作為購買實物餐點；物資隨收隨發；推動惜食方案等。113年全國計有257處實（食）物銀行據點，經由本部補助及輔導，其中有206處據點設有冷凍（藏）設備，提供多元化食（物）材，113年1至9月計186萬餘人次受益。

三、為精進實物給付服務，本部刻正進行社會救助法修法，增訂實物給付專章，對於實（食）物銀行之物資管理與調度、勸募或接受捐贈物資之管理與運用、鼓勵民間團體或業者提供實物給付等予以規範，期強化實物給付服務，落實照顧弱勢族群。

（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冠廷就第11屆第2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院臺施字第1130014749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台立院議字第1130703834號　施政報告質詢21號）

陳委員就民雄鐵路高架化期程及車站周邊設置停車場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民雄鐵路高架化期程及車站周邊設置停車場問題：

(一)交通部業於本（113）年10月21日將基本設計審議報告之審查意見，提供交通部鐵道局（以下簡稱鐵道局）進行答復修正，俟修正完成後，將續提送至工程會審議，並將依相關規劃期程辦理。

(二)有關民雄車站周邊設置停車場部分，刻正進行設計作業中，後續將配合臺鐵公司及嘉義縣政府進行整體規劃；另本案因涉及鐵路高架化都市計畫變更，刻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俟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臺鐵公司將配合啟動橋下空間多目標申請相關使用計畫。目前都市計畫草案規劃高架化橋下空間朝複合及多元方式使用，包含停車空間、商業設施、運動遊憩設施及開放空間等，並將優先設置停車場，以因應當地停車及多元使用需求，有效活化橋下空間。

(三)有關增設臺鐵頭橋車站部分，嘉義縣政府已提出個案計畫予交通部審查，交通部於本年8月22日將各機關審查意見函復該府檢討修正。為不影響嘉義縣（市）鐵路高架化延伸計畫進度，鐵道局業於嘉義縣（市）鐵路高架化延伸計畫先行預留增設頭橋車站介面。

二、關於擴大嘉義生活圈TPASS使用範圍問題：

(一)「TPASS行政院通勤月票」（以下簡稱TPASS）係由各地方政府考量人口多寡、生活緊密程度及公共運輸條件加以規劃方案，並由中央及地方共同補助經費，以減輕民眾交通負擔，提升公共運輸使用量。

(二)經查現行臺鐵公司配合TPASS嘉義生活圈之嘉義縣（市）399元方案，可適用之臺鐵車站包含大林、民雄、嘉北、嘉義、水上及南靖等6站，已含括臺鐵西部幹線行經嘉義縣（市）之所有車站；另查雲嘉南生活圈亦已於「南方治理平臺」提出討論，研議增加各月票方案適用臺鐵站點，擴大月票服務範圍。後續倘嘉義縣（市）、雲林縣及臺南市等地方政府達成擴大月票使用範圍之整合協議，臺鐵公司亦將配合辦理擴大嘉義TPASS生活圈增加使用車站，以利月票政策擴大推動，嘉惠更多通勤民眾。

三、關於「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執行情形問題：

(一)「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係依「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項下「路口行人安全設施改善」、「改善人行道」、「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減少路側障礙物」及「提升非號誌化路口安全」等6項行動方案為依歸，並以辦理人行環境及道路安全改善為計畫宗旨，由交通部及內政部共同推動。

(二)有關799處易肇事路口改善進度部分，由內政部國土署（以下簡稱國土署）業管共601件（均為地方政府補助案件），屬交通部公路局（以下簡稱公路局）業管共198件（地方政府補助案件計67件、省道自辦案件計131件）。截至本年10月25日，業完成457處改善（國土署計358處、公路局計99處），後續將持續協調地方政府趕辦，以達本年底前全數完成改善之目標。另若地方政府有辦理路口改善經費之補助需求，可循「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向國土署或公路局申請補助。

(三)有關校園周邊通學步道改善進度緩慢部分：

1.「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經行政院民國111年11月核定，總經費45億元（內政部41.5億元、交通部3.5億元），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其中涉及校園類周邊通學步道改善部分，係由地方政府及教育單位共同評估有實際改善需求後提出申請，涉內政部部分總計核定327校。有關所述200校周邊列入改善計畫，係本計畫中內政部本年度之預計改善數。

2.內政部於112年4月業透過部長致函各縣市首長，鼓勵各縣市整合跨局處業務並踴躍提案。截至112年底止，內政部分配之41.5億元，業全數完成預算分配。茲因校園類周邊通學步道涉及道路調整及居民協調等事項，致計畫所需執行期程較長。截至本年10月止，已完工64校，內政部將督辦地方政府積極趕辦，預定可於本年底前達成200校目標。另各地方政府後續如有改善校園類周邊通學步道之需求，仍可依「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向內政部提出申請。

3.另依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及教育部「113年道路交通安全推動計畫」，教育部國教署持續透過課程規劃、師資增能及教材開發等3大面向，穩健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之交安教育，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交安教育課程：推動交安教育從小扎根，將認識步行道路環境、察覺步行時之危險行為及成因、學習正確使用行人設施，以及安全步行之方法等交安教育納入學校及幼兒園課程實施；另透過專案補助引導及鼓勵學校與幼兒園實施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以培養學生具備正確之交安知能，並形塑「以人為本、行人優先」之交安文化。

(2)增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專業知能：舉辦步行及運具使用、交通知能及交通事件應變等線上及實體研習並鼓勵學校教師參與；另製作數位研習課程置於教師線上研習平臺，提升教師交安教學專業知能，以培養學生自日常生活中增進危險感知能力、停讓行人及守法之良好態度及行為。

(3)製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有關行人優先、停讓文化之交安教育教材：製作交安教學影片、教材包及學習單等多元之交安學習資源，以支持學校持續培養學生正確之交安素養。

(四)有關擴大科技執法範圍及數量部分：為促使車輛駕駛者行經路口、人行道及校園周邊時禮讓穿越之行人，內政部業規劃自114年起至116年止，結合「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道路改善工程，協助地方政府建置交通科技執法設備。現行規劃每年建置150處，3年總計建置450處，所需經費由「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全額補助，並以各地方政府易肇事路口之交通事故數為設置篩選參據，且每處交通科技執法之設備應具備取締「車不停讓行人」功能，以保障行人安全、降低路口肇事率。

(五)有關達成「零死亡願景」之具體行動計畫部分：

1.道安改善最重要之目標係改變用路人習慣及文化養成，需長期從根本逐步調整。近年來政府透過路口工程改善、加強未停讓行人罰責及罰鍰、加強執法取締及積極推動停讓文化等措施，逐漸建立民眾停讓之文化觀念。

2.為達成「零死亡願景」目標，政府持續辦理「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由工程、教育、監理、執法及其他構面規劃9大政策、30項策略及33項行動計畫，其中工程面向即包括前揭「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另教育宣導面向包括前揭扎根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交安教育計畫、推廣停讓文化及強化高齡交通安全等；監理面向包括強化駕駛人考照前道路駕駛訓練計畫、加強高風險違規駕駛人管理及建置完善公共運輸系統計畫等；執法面向包括加強重大交通違規取締；其他面向包括道安改善專業人力及技術提升等計畫。政府結合各相關部會積極推動各行動計畫，期給予民眾平整、順暢及安全之行人通行環境，俾使交通事故朝「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邁進。

四、關於增設嘉義幸福小黃及幸福巴士問題：截至本年10月23日，公路局業於嘉義縣阿里山鄉、番路鄉及大埔鄉等12個鄉鎮推動35條幸福巴士（含小黃）路線。另為滿足嘉義縣偏遠地區民眾行之便利，已分別於本年4月及9月核定水上鄉及鹿草鄉之幸福巴士2.0服務。針對協助竹崎鄉、中埔鄉、民雄鄉及新港鄉等區域增設幸福小黃或幸福巴士預約服務部分，公路局將請嘉義區監理所洽商嘉義縣政府瞭解當地公共運輸服務狀況，如符合幸福巴士推動規定，將予以協處。
（六）行政院函送范委員雲就第11屆第2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院臺施字第1130014753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台立院議字第1130703834號　施政報告質詢25號）

范委員就「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法）是否修法納入「兒少工作證」相關規定與執行機制問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現行兒少法及相關教育法規，已規範兒少相關專業人員之消極資格，符合消極資格者不得擔任該專業人員，且依情節終身或一定期間內不得再從事該工作，並建立不適任人員之資料庫，以防堵其有機會再接觸兒少，謹說明如下：

(一)居家式托育人員：兒少法第26條之1規範其消極資格，有上開情形者不得擔任。

(二)兒少福利機構工作人員：兒少法第81條規定其消極資格，有上開情形者不得擔任。

(三)幼兒園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教保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3條至第25條、第29條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2條至第14條規範其消極資格，有上開情形者，除不得擔任外，教保及其他服務人員依其情節尚規定終身或1年至4年不得再任職。

(四)學校教職員工：「教師法」第14條至第15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條規範其消極資格，有上開情形者，除不得擔任外，依其情節尚規定終身或1年至4年不得再任職。

(五)短期補習班教職員工：「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條規範其消極資格，有上開情形者，除不得擔任外，依其情節尚規定1年至4年不得再任職。

(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人員：兒少法第81條之1規定其消極資格，有上開情形者不得擔任。

(七)運動教練：「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13條、第14條及第16條規範其消極資格，有上開情形者，除不得擔任外，依其情節尚規定終身或1年至4年不得再任職。

二、另為利從事兒少相關工作者具備兒童權利等相關知能，除兒少法第11條規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培養兒童及少年福利專業人員，並應定期舉辦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外，民國108年行政院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並已規範中央及地方處理兒少事務專業人員，均須接受「兒童權利公約」及一般性原則相關之教育訓練，並設有成效評核機制。

三、我國現行針對第一線接觸兒少之工作者相關管制，教育部業建置「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倘教育人員涉及性侵害、體罰或霸凌學生，經調查屬實有解聘之必要者，將其列入不適任人員通報系統，該系統業與教育部依主管法規所設置之個別資料庫（含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涉及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全國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資料庫、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不適任人員資料庫等）及其他機關相關資料庫介接（含內政部警政署、衛福部保護資訊系統及法務部刑案資料庫等），以比對照顧、接觸或提供兒少服務工作者是否有不適任情事。

四、為確保兒童及少年參與相關學習活動之安全，教育部國教署業委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於本（113）年8月10日至25日期間，針對兒少工作者於北、中、南辦理3場增能研習，結合現場實務提供兒少工作者更好之支援與協助，透過案例分析及法規講解，增強其在教學與輔導中之應對知能，以及面對兒少權益問題之敏感度與解決能力，並提升兒少工作者對於兒少保護及相關法規之認識，增進其對兒少權利、性別平等、性騷擾及霸凌防治等相關知能之提升，以及落實兒少保護機制，並保障兒少身心健康，創造安全、健康之學習環境。

五、至委員建議參考澳洲「兒童工作證」制度，於兒少法修法草案中增訂上開機制，使受規範之人員較現行法規更廣泛，以及明確化發證規範與查核機制等，由於牽涉衛福部、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業者，尚需再審慎通盤研議。

（七）行政院函送賴委員瑞隆就賴清德政府能源配比及電價政策專案報告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院臺施字第1130015041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台立院議字第1130703931號　專案報告質詢1號）

賴委員就加速布建擴大推動防災型桿線地下化，減少電力設備受風雨損壞之危險與停電影響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關於加速布建擴大推動防災型桿線地下化，減少電力設備受風雨損壞之危險與停電影響問題：

(一)為強化配電線路體質、改善設備弱點，台電公司延續民國106年至109年強化「配電線路防災韌性計畫」之效益，持續推動「配電系統五年（112~116年）升級計畫」，工程包含二次變電所設備汰換、配電線路設備汰換、配電饋線全面自動化、防災地下化及配電系統改善等工程。

(二)112年小犬颱風侵襲造成蘭嶼地區全島停電，台電公司已盤點屬迎風面颱風侵襲首當其衝之地點，再增列辦理電纜地下化工程計約51公里。

(三)本（113）年山陀兒颱風後已再擴大檢討，高屏地區初步盤點6處防災地下化需求，包括高雄濱海路一段、阿公店路二段、台19甲線、台29線、漁港路及屏東台17線等，惟地下化仍需考量防淹水、管路埋設及公共設施空間等問題。

(四)地下化路段須有足夠地下空間埋設配電管路及人手孔與地面公共設施空間設置配電設備，並考量地質地理及技術、財務狀況等面向通盤檢討，個案評估地下化可行性。針對迎風面易因強風吹襲造成電桿倒斷未能地下化地區，台電公司將先行提升架空設備抗颱能力相關工作。

二、關於維持穩定充足電力問題：使用核能須符合核安、核廢料可處理及社會有共識之前提，經濟部尊重各界對核能之討論，亦持續關注國際各項新能源發展情勢。未來電源開發已規劃擴大再生能源及燃氣發電，可確保供電穩定，有關用電情形說明如下：

(一)核能：

1.有關各界對核能之討論，政府維持尊重態度，對於核電使用應配合法規規範、依法行政，在滿足確保核安、核廢料可處理及社會有共識之前提下，政府持開放討論之態度。

2.政府會持續關注國際各項新能源發展情勢，包括新核能技術在內，同時亦將研擬核電部門留才計畫，保持原來人員以因應未來新核能技術之研發、核廢料等核後端處理及法律變更之可能。

(二)未來供電無虞：本年上半年森霸二期及大潭#8已上線，下半年大潭#7、#9將陸續上線，共新增426萬瓩供電能力。未來電源開發規劃除再生能源外，包括台電之大潭、通霄、興達、臺中、大林、協和，民營之森霸、中佳等新燃氣機組及規劃中新增燃氣機組，預計122年大型機組累計淨增加1,786萬瓩（已扣除除役機組），可滿足用電需求。

(三)積極推動再生能源：

1.太陽光電：截至本年9月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達13.7GW，地面型光電目前已完成5GW，在考量環境生態、社會溝通、土地使用、行政程序及地方政府態度等多項議題下，優先推動漁電共生。整體太陽光電設置量以115年達成20GW為目標。

2.離岸風電：截至本年8月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已達2.7GW，我國參考國際離岸風電發展趨勢，以「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三階段逐步穩健推動發展，第一階段示範、第二階段潛力累計已有6座離岸風場完工。目前已完成115年區塊開發第三階段之第一期、第二期選商作業，同時積極布局新型風電技術，以擴大離岸風電設置場域。整體離岸風電設置量以117年達成7.9GW為目標。

3.地熱：截至本年8月地熱裝置容量已達7MW，經濟部地礦中心依科學模型推估淺層地熱（1公里至3公里深）潛在蘊藏量約1GW；深層地熱（3公里至6公里深）蘊藏量約為40GW。截至本年8月，已於宜蘭清水、臺東金崙等地累計設置達6個淺層地熱案場，後續於全臺包括大屯山、花蓮瑞穗等10大地熱潛能區進行探勘，加速淺層地熱開發。此外，政府更積極布局深層地熱開發，將引進國際相關技術，進行技術驗證及建置示範案場，中油公司已於10月在宜蘭員山開始鑽探我國第一口4,000公尺地熱深井。

4.水力發電：截至本年8月水力發電裝置容量已達2.1GW，既有水力發電主要於德基水庫、翡翠水庫等大型水庫設置發電機組，水力發電較易受水文狀況影響，近兩年水力發電量平均約48億度，約占全國發電1.7%。未來將推動對環境影響低之小水力發電，以訂定案場設置指引，導引業者採用低環境衝擊模式開發案場，並透過公民電廠方式鼓勵民眾參與設置，發展在地資源，建立社區綠經濟模式。

三、關於改善南電北送情況問題：電廠選址是綜合考量結果，除燃料、土地等因素之外，區域供需平衡確為重要項目，經濟部將視實際情形滾動檢討。目前臺中及大潭燃氣電廠即將完工，協和燃氣電廠刻正環評，前述中部、北部新機組上線後即可逐步改善區域供需不平衡狀況。
（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改善勞動環境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院臺專字第113001482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8-33 ）

李委員就改善勞動環境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目前法定正常工作時間為每週40小時，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相同，而「勞動基準法」亦保障勞工週休二日之權利。國外確實有事業單位自行試辦，將每週40小時工時安排於4天內完成，而我國「勞動基準法」有關2週或4週彈性工時相關規定，透過集中工時以減少出勤日數，如現行製造業之輪班或服務業之排班等，亦有類似案例。為落實週休二日，強化事業單位遵循法令，避免勞工過勞，勞動部將持續加強勞動條件檢查及相關法令宣導，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二、至所提週休三日之研議，勞動部曾於民國112年6月7日邀集勞雇團體、學者專家及相關部會開會研議「週休三日」及「降低每週工時」，考量因週休三日或縮短工時除涉及相關法規修正外，對於勞雇雙方、國家整體經濟、交通、醫療、照護、治安、國防、民生等各方面運作，以及學生受教權等均有重大影響，須周延配套並取得社會共識。另經行政院人事總處評估，政府機關應確保為民服務品質，實施週休三日攸關人民生活作息、運輸調度、金融交易及學生受教權益等問題，影響層面甚廣，且目前尚缺乏其他國家全面實施週休三日對政府行政運作效能、人員健康狀況等影響之經驗或數據可供參考，仍須繼續關注其他國家試辦成效再據以考量。

（九）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老舊校舍拆除改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院臺專字第113001482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8-34 ）

羅委員就老舊校舍拆除改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民國98年起，教育部持續辦理校舍耐震能力改善相關計畫，優先改善高震損（耐震係數CDR值小於0.5）校舍安全，逐步提升校舍之耐震能力。全國中、小學校舍總棟數為2萬7,227棟，屬教學使用且為88年（含）以前興建、須辦理評估（含初評、詳評）者共計1萬7,773棟；上開校舍中，經評估後有耐震疑慮需補強或拆建者共計8,788棟，該部已結合98年至111年本院一般性補助款及數期耐震能力改善計畫，投入專案計畫經費、地方政府執行專案計畫之配合款及本院一般性補助款等經費共計1,315.2億元，以及各地方政府另行編列之相關預算，共同完成補強6,691棟及拆建2,097棟，已符內政部耐震規範。

二、112年至114年主要以本院一般性補助款指定項目經費支應，3年核定教育部公務預算1.1億元及一般性補助款81.2億元，共計82.3億元，持續協助逐步整建全國老舊校舍，預計完成補強64棟及拆建88棟。完成改善之校舍結構已符耐震規範，惟考量校舍氯離子含量過高、潮濕氣候及環境因素可能加速混凝土及鋼筋腐蝕，致校舍劣化，爰即使結構符合規範，材質劣化仍影響校舍安全，此類校舍後續仍有拆除重建（整地）需求。

三、為逐步辦理校舍改建，本院已於本（113）年11月18日核定教育部函報之「公立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拆除重建計畫（114-117年度）」，以「校舍屋齡」及「氯離子含量過高等材質劣化情形」為評估指標，與各地方政府確認改善標的，執行期程規劃自115年至117年，且為利施工順利，114年將先行辦理前期作業規劃，以利銜接後續年度工程發包作業，教育部將與地方政府共同協助改善整體校園環境，以維師生安全。

四、至屋齡逾50年之校舍倘全數拆除重建所需經費一節，經查目前教學使用校舍之屋齡超過50年且逾使用年限者計約2,000餘棟，惟非所有逾年限之校舍均需拆除重建，係依校舍現況評估是否具拆除之必要性及立即性，倘全數拆除重建約需5,500億元，除將可能排擠教育資源外，校舍拆除重建亦需考量師生教學安置、工程施工量能等問題，爰採逐年處理，以避免影響校園正常運作，復考量校舍逐年老化，實非編列一次性特別預算即可完成改善。



